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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2014-010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8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厦门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六名，

独立董事白劭翔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委托独立董事何少平先生对本次会

议的议案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见附件。 

二、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内容见附件。 

三、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利润分配方案》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3 年度本公司母

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115,082,209.61 元，期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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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205.62 元。鉴于公司 2013 年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为负，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相关规定，因此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无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计划。 

四、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北

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决定其报

酬的议案》 

鉴于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较好的业务素

质，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该会计师事务所为 2014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审计

报酬为 60 万元。 

五、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487 号文核准，2010 年 2 月，本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共收到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以货币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

19,000.01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承销保荐费用 775.00 万元及待付的其它发行费用

100.00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8,125.00 万元，根据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证天通[2010]验字第 1001 号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10 年 2 月 3 日全部到帐，并存放于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

门思明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4100020729224874250。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8,113.20 万元，其中投

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17,889.06 万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24.14 万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84 万元，募集资金本金余额 11.80 万元，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内。 

本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812.98 万元，其中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

目 588.84 万元，用闲置募集资金继续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24.14 万元。募集资金利

息收入 674.89 元。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此报告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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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对盛屯矿业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3 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

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内容详见附件。 

六、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

社会责任报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社会责任报告》全面的阐述了盛屯

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屯矿业”)的社会责任理念以及

公司 2013 年度在推进公司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及对公

司社区、股东、债权人、职工、客户等利益相关方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情况。 

内容详见附件。 

七、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

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的说明》的议案 

本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标的公司埃玛矿业、源兴华编制了2012 年度、

2013 年度的盈利预测；此外，公司基于盈利预测报告披露的各项假设编制了2012 

年度、2013年度备考盈利预测，并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相应的审核报告（中证天通 [2012]审字1-1138号、中证天通 [2012]审字1-1139

号、中证天通 [2012]审字1-1137号）。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12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中证天通[2013]审字1-1119号审计报告。 

2013 年度埃玛矿业、源兴华及公司备考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埃玛矿业 2013 年度源兴华 
2013 年度盛屯矿业 

（备考合并） 

 预测数  13,055.51 5,844.13 12,849.54 

 实际实现数  12,784.32        5,751.49     10,607.22  

盈利预测完成率 97.92% 98.41% 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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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请见附件。 

八、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

分董事、高管薪酬议案》 

 

公司部分董事薪酬标准如下（单位：万元/人民币）： 

姓名 职务 年薪（含税） 

陈东 董事长 108 

应海珍 董事/总裁 96 

以上部分董事薪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高管薪酬标准如下（单位：万元/人民币）： 

姓名 职务 年薪（含税） 

张江峰 副总裁 84 

江艳 董事会秘书 51 

翁雄 财务总监 48 

 

九、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3

年度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 2014 年 3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海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盛屯矿业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3 月 8 日 

 


